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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 外科
第一条 男性身高160cm以上合格。
第二条 体重符合下列条件且空腹血糖<7.0mmol/L的，合格。
（一）男性：17.5≤BMI<30。
（BMI=体重（千克）除以身高（米）的平方）
第三条 下蹲不全，两下肢不等长超过2cm，膝内翻股骨内髁间距离和膝外翻胫骨内踝间距离超过7cm，或虽未超过前述规定但步态异常，不合格。
第四条 面颈部文身，着消防制式体能训练服其他裸露部位长径超过3cm的文身，其他部位长径超过10cm的文身，男性文眉、文眼线、文唇，不合格。
第二章 内科
第五条 血压在下列范围，合格。
（一）收缩压≥90 mmHg，＜140 mmHg；
（二）舒张压≥60 mmHg，＜90 mmHg。
第六条 心率在下列范围，合格。
（一）心率60～100次/分；
（二）心率50～59次/分或101～110次/分
第三章 耳鼻咽喉科
第七条 听力测定双侧耳语均低于5m，不合格。
一侧耳语5m、另一侧不低于3m，合格。

第八条 嗅觉丧失，不合格。嗅觉迟钝，不合格。
第九条 鼻中隔穿孔，鼻畸形，不合格。
第十条 超过Ⅱ度肿大的慢性扁桃体炎，影响吞咽、发音功能难以治愈的咽、喉疾病，严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，不合格。
第四章 眼科
第十一条 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低于4.5，不合格。
第十二条 色弱，色盲，不合格。
第五章 辅助检查(血检、尿常规、心电图、彩超）
第十三条 血细胞分析结果在下列范围，合格。
（一）血红蛋白：男性130～175g／L；
（二）红细胞计数：男性4.3～5.8×1012／L；
（三）白细胞计数：3.5～9.5×109／L；
（四）中性粒细胞百分数：40％～75％；
（五）淋巴细胞百分数：20％～50％；
（六）血小板计数：125～350×109／L。
血常规检查结果要结合临床及地区差异作出正确结论。血红蛋白、红细胞数、白细胞总数、白细胞分类、血小板计数稍高或稍低，根据所在地区人体正常值范围，在排除器质性病变的前提下，不作单项淘汰。
第十四条 血生化分析结果在下列范围，合格。
（一）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:男性9～50 U/L；
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，男性>50 U/L、≤60 U/L，应当结合临床物理检查，在排除疾病的情况下，视为合格，但须从严掌握；
（二）血清肌酐：
酶法：男性59～104μmol/L，；
苦味酸速率法：男性62～115μmol/L；
苦味酸去蛋白终点法：男性44～133μmol/L；
（三）血清尿素：2.9～8.2mmol/L。
第十五条 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检测阳性，艾滋病病毒（HIV1+2）抗体检测阳性，不合格。
第十六条 尿常规检查结果在下列范围，合格。
（一）尿蛋白：阴性至微量；
（二）尿酮体：阴性；
（三）尿糖：阴性；
（四）胆红素：阴性；
（五）尿胆原：0.1～1.0 Eμ／dl(弱阳性)。
尿常规检查结果要结合临床及地区差异作出正确结论。
第十七条 尿液离心沉淀标本镜检结果在下列范围，合格。
（1） 红细胞：男性0～偶见／高倍镜；
（2） 白细胞：男性0～3／高倍镜；
（三）管型：无或偶见透明管型，无其他管型。
第十八条 尿液毒品检测阳性，不合格。
第十九条 胸部X射线检查结果在下列范围内，合格。
（一）胸部X射线检查未见异常；
（二）孤立散在的钙化点(直径不超过0.5cm)，双肺野不超过3个，密度高，边缘清晰，周围无浸润现象；
（三）肺纹理轻度增强(无呼吸道病史，无自觉症状)；
（四）一侧肋膈角轻度变钝(无心、肺、胸疾病史，无自觉症状)。
第二十条 心电图检查结果在下列范围内，合格。
（一）正常心电图；
（二）大致正常心电图。大致正常心电图范围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二十一条 腹部超声检查发现恶性征象、病理性脾肿大、胰腺病变、肝肾弥漫性实质损害、肾盂积水、内脏反位、单肾以及其他病变和异常的，不合格。
第二十二条 未纳入体检标准，影响正常履行职责的其他严重疾病，不合格。
